
城管执法系统安全生产检查标准

一、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下列职责的，属于不合格。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八）每季度至少研究一次安全生产工作；

（九）每年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依法不需要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的小型或者微

型企业等规模较小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向从业人员通报安

全生产工作情况；

二、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

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下列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的，属于不合格。

（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

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

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

的行为；

（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三、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

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生产经营单位，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属于不合格；从业人员

在一百人以下的，未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属于不合格。

四、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



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

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属于不合

格。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

（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岗位安全操作技能；

（四）安全设备、设施、工具、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

和保管知识；

（五）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应急措施、自救互救知识，生产

安全事故案例；

（六）其他需要培训的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未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

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

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的，属于不合格。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学生实习的，未

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属于不合格。

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

未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属于不合格。

五、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的，属于不合格。

六、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的，属于不合格。

七、未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

报

生产经营单位未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或未通过

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

的，属于不合格。

八、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属于不合格。

九、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有关安全生产事项

生产经营单位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

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属于不合格。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通过作业场所公示、书面告知、答复、教

育培训等方式将涉及安全生产的下列事项告知从业人员：

（一）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

（二）已采取的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

（三）发生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的应急措施。

十、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

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生产经营单位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

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十一、拒绝、阻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实

施监督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接受监督检查，不配合，拒绝、阻挠的，属于

不合格。

十二、主要负责人未履行规定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下列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职责的，属于不合格：

（一）组织制定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二）督促、检查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消除

事故隐患；

（三）保证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投入的有效实施。

十三、未定期通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或者未公示重大

事故隐患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应急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未每月向从业人员通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的，属于不合格。重大事故隐患消除前，生产经营单位未向从

业人员公示事故隐患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应急措施的，属于

不合格。

十四、未执行专项安全生产管理措施逾期未改正

在本市举办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

市应急管理部门根据安全管理的需要，可以制定专项安全生产管



理措施，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执行专项安全生产管理措施。未执行专项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且逾

期未改正的，属于不合格。


